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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說明七

主旨：台灣高速鐵路股份有限公司辦理「112年高鐵全年實習方
案」，請貴系協助宣傳周知，鼓勵學生申請實習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
一、實習期間：為112年7月3日至113年8月31日，實習生須配合

該公司輪值早、晚班。
二、實習地點：高鐵沿線12個車站(依志願序分發)。
三、實習內容：站務、服勤。
四、實習對象：限觀光、運輸、外文、企管相關學系之大三升大

四在學學生(本國籍)申請實習。
五、實習注意事項：給付月薪資新台幣28,500元，含勞健保、團

保及勞退，無提供膳宿。
六、申請報名方式：

(一)申請人員資料表及自傳(電子檔)。
(二)近一學期學生出勤紀錄表(需核章)。
(三)歷年成績單(需核章)。
(四)實習學生報名資料請於112年2月21日前提交教務處教學與

學習發展中心，以利彙整申請實習。
(五)經甄選通過之實習生，請貴系協助簽訂實習合約書。

七、檢附來文、申請表單及公版合約書共五份。

正本：本校教育學系、諮商與輔導學系、幼兒教育學系、特殊教育學系、體育學系、國語文
學系、英語學系、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、應用數學系、材料科學系、資訊工程學系、
數位學習科技學系、電機工程學系、機電系統工程研究所、智慧製造碩士在職學位學
程、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、綠色能源科技學系、生物科技學系、戲劇創作與應用學
系、音樂學系、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、經營與管理學系、行政管理學系

副本：本校教務處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年限：

第1頁　共2頁



校長

第2頁　共2頁


